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國中部   111學年度美術才能班新生暨插班生聯合甄別報名表
	甄 別 類 別 ：□七年級新生     □    年級插班生  
	甄別號碼：（免填）

	學生身分
類別
	（請打ˇ）

□一般生 □身障生 □原住民 □其他（說明：                                      ）

	學生姓名
	
	性    別
	□男 □女
	目前就

讀學校
	          國 eq \o\ac(○,中)

 eq \o\ac(○,小)      年級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住址
	
	請貼上二吋半身脫帽照片

	申請

鑑定流程
	請勾選：

□管道一（書面審查方式） □管道二（測驗方式）
	

	聯絡電話
	住宅：
	家 長
簽 章
	
	

	
	行動：
	
	（請以正楷簽名或蓋章）
	

	報名程序
	(1)

繳交附件1

及回郵信封
	(2)
繳交附件2

參加書面審查者繳交附件3
	(3)

繳驗戶口名簿

正本及影本
	(4)

繳交報名費
	(5)

核發甄別證
	(6)

承辦人簽章

	甄    別    結    果
	（免填）


備註：請以正楷填寫。

附件2 
屏東縣111學年度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國中部美術才能班新生暨插班生聯合甄別觀察推薦及特質檢核表
一、學生基本資料:                                              填表：111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_______縣（市）_______市鎮鄉          國民中、小學        年       班

	通訊住址
	□□□

	出生日期
	＿＿年＿＿月＿＿日

	
	
	實足年齡
	＿＿歲＿＿月


二、美術優異能力觀察量表（由推薦人勾選）（※高低依次為5至1，請勾選適當選項）
	觀  察  項  目
	5
	4
	3
	2
	1

	1.繪畫、雕塑等表現技藝精巧，擅長平面或立體的設計。
	□
	□
	□
	□
	□

	2.具有豐富的視覺意像與想像力。
	□
	□
	□
	□
	□

	3.視覺記憶力優秀，回憶視覺影像的能力很強。
	□
	□
	□
	□
	□

	4.經常閱讀美術方面的讀物，或蒐集與美術相關的資料。
	□
	□
	□
	□
	□

	5.美術作品獨特，具有創意。
	□
	□
	□
	□
	□

	6.創作表現的題材廣泛，包括：人物、動物、靜物、風景、自由想像等。
	□
	□
	□
	□
	□

	7.善於運用線條、造型、色彩描繪所要表現的事物。
	□
	□
	□
	□
	□

	8.作品結構、空間及物相比例之掌握良好。
	□
	□
	□
	□
	□

	9.具有優秀的藝術鑑賞能力。
	□
	□
	□
	□
	□

	10.參與美術展覽或競賽表現優異。
	□
	□
	□
	□
	□


三、美術表現與具體事蹟（由推薦人填寫）

	(一)表現優異具體事蹟

（※請依獲獎年度先後條列填寫，並檢附美術才能特質與表現傑出等具體證明文件影本依序裝訂於表後。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附於表後。）

	資料序
	主辦單位
	獲獎年月
	獲獎項目
	名次等第

	1
	
	年   月
	
	

	2
	
	年   月
	
	

	3
	
	年   月
	
	

	4
	
	年   月
	
	

	5
	
	年   月
	
	

	(二)美術才能特質或表現之傑出具體事蹟（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之觀察推薦敘述）

　※請以簡明文字描述

	推薦人身份：□專家學者□指導教師         推薦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3

屏東縣111學年度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國中部美術才能班新生暨插班生

聯合甄別書面審查證件表

姓名：                        甄別證號碼：

	參加政府機關(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藝術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107至110學年度前三等獎項（僅採認個人賽成績），請將獎狀或證明文件影印成A4大小格式依序裝訂於表後。未符合資格者請勿填寫。

	資料序
	主辦單位
	獲獎年月
	獲獎項目
	名次等第

	1
	
	年   月
	
	

	2
	
	年   月
	
	

	3
	
	年   月
	
	

	4
	
	年   月
	
	

	5
	
	年   月
	
	

	6
	
	年   月
	
	

	7
	
	年   月
	
	

	8
	
	年   月
	
	

	9
	
	年   月
	
	

	10
	
	年   月
	
	

	11
	
	年   月
	
	

	12
	
	年   月
	
	

	13
	
	年   月
	
	

	14
	
	年   月
	
	

	15
	
	年   月
	
	

	16
	
	年   月
	
	



附件4

屏東縣111學年度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班聯合甄別學生

術科成績通知單
	鑑定學校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鑑定類別
	美術才能班
	鑑定年級
	　___年級

	學生姓名
	０００
	甄別證號碼
	００００００

	科    目

（權  重）
	水彩畫

（50%）
	鉛筆素描

(50%)
	合計

	原始成績
	
	
	

	加權後成績
	
	
	

	備註
	成績計算至小數第3位


附件5

屏東縣111學年度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國中部美術才能班新生暨插班生

聯合甄別成績複查申請表

本人參加「屏東縣111學年度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國中部 美術才能班新生暨插班生聯合甄別」，對成績有疑義，擬申請複查。

◎甄別證號碼：






  ◎姓名：

	科    目
	水彩畫
	鉛筆素描

	原始成績
	
	

	加權後成績
	
	

	欲複查項目打ˇ
	
	


· 請於111年4月21日(星期四)10:00-11:30向報名學校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 家長簽名：







◎ 聯絡電話：












  111 年     月      日

屏東縣111學年度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國中部 美術才能班新生暨插班生

聯合甄別成績複查結果通知單

甄別證號碼：






        姓名：

結果如下：

一、□ 成績核對結果正確無誤。

二、□ 成績修正如下：

	水彩畫
	鉛筆素描

	
	

	
	


附件6


          甄 別 證

 甄別證號碼：                    

 姓      名：                    


屏東縣111學年度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國中部美術才能班新生暨插班生聯合甄別

注意事項：

一、參加甄別時應攜帶甄別證，並依規定時間入場，15分鐘未到場者，不得入場應試。

二、考生應遵守試場規定，並依甄別證號入座，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三、甄別證需放置於桌上備查；試卷、座位及甄別證三者之號碼需完全相同，如有不符，應即舉手，請監場人員處理。

四、甄別時不得有冒名頂替之情事，違者取消甄別資格。

五、水彩需自備鉛筆、水彩顏料、畫筆、調色盤、小水袋；素描需自備畫圖鉛筆及橡皮擦，除前項所列文具外，不得攜帶範本、畫稿等物品。

六、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做記號，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附件1





參考範例





參考範例





屏東縣111學年度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國中部


美術才能班


新生暨插班生聯合甄別














參考範例





      日期


時間�
4月16日


（星期六）�
監考老師


簽章�
�
上午�
07:40-08：00�
測驗說明�
�
�
�
08:00-09:30�
水彩畫�
�
�
�
10:00-10：20�
測驗說明�
�
�
�
10:20-11:50�
鉛筆素描�
�
�
鑑定地點：�
�






 黏貼相片





 背面請寫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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